
(a)�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应当就由那些受该政府采购政策约束的部门、当局和其他机构进行的
采购，采取以下措施：
(i)�继续将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投标人提交的任何新西兰内容视为等同于澳大利亚内容；
(ii)�向新西兰投标人提供任何相关关税优惠的利益；并
(iii)�不要求就此类采购的新西兰内容进行抵消；(b)�新西兰政府，就由受该政府控制的部门、
当局和其他机构进行的采购，应当：�(i)�向澳大利亚投标人提供任何相关关税优惠的利益；
并�(ii)�不要求就此类采购的澳大利亚内容进行抵消；和�(c)�成员国应当采取进一步措施，在
互惠的基础上消除此类优惠。

3.�成员国应当在1988年根据第2条第3款的规定，对该协议的运行条款进行全面审查，以重新考
虑本条款的规定，旨在确保在与本协议目标一致的方式下，在消除优惠方面实现完全互惠。

条款�1�2其他贸易扭曲因素
1.�成员国应当：
(a)�审查采取行动协调与标准、技术规范、测试程序、国内标签和限制性贸易做法等事项相关
的要求的范围；以及
(b)�在适当的情况下，鼓励政府机构和其他组织及机构为实现此类要求的协调而努力。

2.�成员国应当应任何一方的要求进行磋商，以解决其两国在要求方面的任何差异所产生的
问题，其中这些差异妨碍或扭曲了该区域内贸易，而这些要求在本文第1段中提及。

条款�1�3�行业合理化

1.�当一个行业向其提出陈述后，如果某成员国认为需要采取本协定其他规定中规定的措施之外
的措施来鼓励或支持位于该地区的行业合理化时，它可以通过书面形式请求与其他成员国磋商。

2.�当根据本条款第1段请求磋商时，成员国应迅速就可能的额外措施进行磋商，并应考虑：

(a)所涉及的合理化可能导致资源更有效利用和第三国竞争力提高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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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以及
(b)�相关产业和当局的看法。
3.�成员国可以实施的额外措施可能包括以下任何一项：(a)�加速根据本协定其他规定采取的贸易
自由化措施；�(b)�采用共同外部关税；�(c)�采用共同法规或优惠关税措施；�(d)�免除反倾销措施
的实施；�(e)�对第三国采取联合反倾销行动。

4.�在考虑向某一产业提供援助的必要性时，成员国应当考虑在该区域内该产业已经发生或预计
将发生的合理化。在将向某一产业提供援助的必要性提交产业咨询机构时，成员国应当要求该
机构在提出建议时考虑这种合理化。

条款�1�4�中间品

1.�在与中间品有关的情况下出现不利情况，这些中间品是原材料和组件等物品，它们被锻造、
附着或以其他方式结合到其他商品的生产或制造中，当：(a)�任何成员国的政策或一个或两个成
员国对援助或其他措施的应用使一个成员国领土内的商品生产者或制造商能够以比另一个成员国
领土内类似商品的生产者或制造商更低的�价格或其他更有利的条件获得中间品；以及�(b)�本段
第�(a)�款所述的优势程度在相关最终商品的生产或制造和销售的总成本方面是如此之大，以至于
它导致了一种贸易趋势，这种趋势挫败或威胁要挫败在两个成员国中实现生产者或制造商平等机
会的目标。

2.�由于国内生产者或制造商提出投诉，某成员国（以下简称本条款称为“第一成员国”）认为已
出现歧视性中间品情况，应当书面通知另一成员国。

3.�第一成员国在根据本条款第2段发出通知并量化了歧视性中间品情况造成的不利情况后，可
在通知之日起45日内请求磋商。成员国应当随即开始磋商，磋商内容包括共同审查情况，以寻
求涉及改变给予援助或其他措施以产生该情况的解决方案。


